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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AC_BE_E5_8F_98_E5_c122_480433.htm 有一位在银行工作的

网友向我咨询这样一个问题，并建议我在博客上公开答疑。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也是一个很不错建议，现将咨

询的问题和本人的粗浅看法公布在这里，与大家一起探讨，

请方家批评指正。 “请教一个问题，今天我单位一个同事，

在办理业务时将取款5000元，操作为存款5000元，这样也就

短款10000元。当发现后，该客户不仅到其它网点将钱取走，

关掉手机，躲藏起来，同事找到派出所，派出所说属经济纠

纷，不便插手，让自己处理。该客户是外地打工者，居无定

所，同事和网点其它同志好不容易找到该客户，该客户就是

不给，说是银行的错，不给你能咋样？没办法，找上级行领

导出面，好话说尽，该客户提出将10000元对半分。最后，好

不容易说好，给200元好处费，方退出10000元。这是我们银

行人经常遇到的问题，难道我们就只能这样低三下四去找回

损失吗？敬请指教。(可在博客公开答疑）” 首先，我要回答

公安机关不管这样的事情对不对？ 我的回答是：对。这类事

情确实不属于公安机关受理案件的范围。因为你所咨询的这

个案子既不是盗窃又不是诈骗，正如这个客户所说是你们银

行的错，属于民事纠纷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联

合下发的一个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安机关不得插手民事纠纷

案件的处理，这是国家法制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试想民事

纠纷案件都由警察干预处理，动辄拘留逮捕民事纠纷案件中

的当事人，这个国家还算得上是一个法制国家吗？上世纪八



十年代公安机关插手民事纠纷案件造成了国家民主法制建设

的极大伤害。派出所警察正是基于上述的原因和规定回答的

。 其次，本案是什么性质的民事纠纷案件？怎样处理？ 本案

客户因为银行工作人员的差错获得10000元，属于我国《民法

通则》中所说的不当得利，即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获得

利益的行为。根据法律的规定获利人应当无偿的返还受损人

。现在涉及到一个国民素质问题，如果获得利益人的道德水

平很高发现银行的操作失误主动告诉并要求改正当然是最好

的；如果人家就是将错就错象本案客户，银行只能找人家协

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则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

令不当得利人返还。 问题中令银行头疼的是客户是外地打工

者居无定所，如果人家取款离开当地，起诉非常的麻烦。但

法律不能因为有这种特殊情况而允许公安机关插手案件直接

抓人啊！因此，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讨论悬赏取得丢失物的

合法性，也有判例肯定了悬赏作为承诺必须支付，这尽管不

符合我国传统的拾金不昧的道德风尚但毕竟对解决“拾金而

昧”有一定抑制作用。虽然，本案的客户有名有姓，哪怕他

跑到天涯海角银行也能找到他，但怕麻烦为了不想通过诉讼

解决拿200元好处费协商处理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 再次，银

行工作人员的风险责任和业务素质要求。 如果银行遇到这样

的情况当然很恼火，但一般的做法银行不会承担这种损失，

既然损失是工作人员的差错造成的肯定要工作人员承担赔偿

责任了，如果银行愿意起诉因此造成的费用也肯定让该工作

人员承担，这就是作为银行工作人员所面对的风险责任，也

是对银行工作人员要求小心又小心仔细更仔细，否则多打一

个零少写一个小数点会真正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从这个意义



上讲，银行工作人员出了这样的差错不低三下四难道理直气

壮或通过公安机关的把客户抓起来送进监狱才对吗？哈哈，

开个玩笑。如果象你所说银行经常出现这样的事，说明银行

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急待提高啊！ 总之，法律规定没有问题

，银行使企业与自己的客户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国家法

律应当公平的保护双方的利益，想让法律以特别规定来保护

任何一方的想法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警察不随意插手民事经

济纠纷案件是民主法制的巨大进步，我们所渴求的是国民素

质的普遍提高和诚实信用在广大公民心目中的真正确立，到

那时就不再寄托法律来解决所有的矛盾和纠纷了。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